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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团外卖商家线上管理规范 

 

第一章 总则 

一、【目的】 

为规范商户在美团外卖平台的经营行为，营造合法合规的平台经营环境，保障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平台内经营者的健康良好发展，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规章，

以及《平台商户入驻服务框架协议》等制定本规范。 

商户在美团外卖平台内的任何经营行为应当遵守本规范。商户同意美团外卖平台

有权对商户经营行为进行指导与管理，同意美团外卖有权对任何违反本规范发生

不当行为的商户采取规则管控措施，商户应配合平台依据监管部门要求依法依规

对商户采取的暂停/停止服务等措施。 

二、【适用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美团外卖平台的所有商户。 

三、【定义】 

美团外卖平台（以下简称“平台”）：指为商户提供外卖展示及交易信息的网络服

务 平 台 ， 包 括 但 不 限 于 美 团 网 外 卖 频 道 （ waimai.meituan.com ；

i.waimai.meituan.com，或依美团外卖根据业务需要修改的 URL）、美团客户端

外卖频道、美团外卖客户端、美团外卖关联方平台及/或客户端等。。 

商户：即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指在美团外卖平台开展网络餐饮服务的法人、自

然人或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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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指在美团外卖平台注册、接受平台规则，并可通过美团外卖平台与商户达

成订单的消费者。 

第二章 商户线上管理规范 

1、 【线上管理】 

1、资质管理 

（1）有效期：资质到期前 30 天平台会通过短信或其他方式提醒商家或门店负

责人更新资质，逾期未整改者将下线处理。【终止经营的应当提前 30 天公示】 

（2）经营范围：如商家扩增/变更经营项目及范围，应及时更新经营资质和相关

行业资质证明，扩增/变更的经营范围需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以及《美团外卖平

台信息发布管理规范》等平台规则的规定才能继续上线经营。 

（3）经营地址：如商家经营地址变更，应及时更新经营资质和相关行业资质证

明，资质更新后需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以及《美团外卖平台信息发布管理规范》

等平台规则才可变更地址信息并继续上线经营。 

2、商品规则 

上线的所有商品应符合《美团外卖平台信息发布管理规范》。 

3、投诉处理 

如商家因违法违规或违反美团外卖平台规则而收到投诉，商家需积极配合处理并

整改，否则平台将依据相应平台规则处罚。 

4、终止经营 

商户自行在平台终止经营的，应当提前三十日在商户门店首页显著位置持续公示

有关信息，并依据所签署的《平台商户入驻服务框架协议》履行相关义务。 

二、【违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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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类型 定义/范围 惩处 备注 

禁售商品 禁售商品：指美团外

卖平台不允许发布的

商品，包括国家法律

法规禁止出售的商品

（包括违规商品描

述），以及美团外卖平

台未开放的品类商

品。 

1、首次发现警告，立即删

除，置休三天 

2、第二次发现，置休一周 

3、第三次发现，下线处理 

平台商品禁售类型详查

看《美团外卖平台信息发

布管理规范》等相关平台

规则 

资质问题 资质出现过期、超范

围经营、资质地址与

实际经营地址不符或

虚假资质等行为 

1.超范围经营需下线超范

围菜品 

2.根据事态轻重选择强制

置休或下线处罚 

3.情节严重者（伪造资质

等）拉入黑名单，永不合

作。 

资质必须为当地主管部

门核发的正规有效证件，

详细请关注《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

法规、当地市场监管部

门、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

有关规定。 

一店多开 同一线下门店在平台

上线/建立两个或多

个线上外卖门店 

下线多余线上门店，并给

予原店置休处罚 

 

无实体店 平台上商家线下没有 下线处罚，拉入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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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营门店，虚假

门店 

行贿 商家向美团员工行贿

（包括但不限于：现

金、礼品、有价服务、

宴请、旅游证券等各

种利益形式）对于商

家主动向我司人员行

贿的行为； 

下线处罚  

寻衅滋事 商家辱骂美团人员、

客服、用户，殴打骑手

等行为； 

1.下线处罚 

2.情节严重者拉入黑名

单，不再合作 

 

弄虚作假 商家使用与店铺实际

信息不符的标识等，

造成不良影响且影响

品牌形象； 

1.下线处罚 

2.情节严重者，拉入黑名

单，不再合作 

 

用户投诉

商家发票

问题 

商户提供假发票，金

额/信息错误，或承诺

用户开发票但未履约

等情况 

第一次置休 4 小时，第二

次置休 1 天，第三次及以

上置休 3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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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售完 商家商品售完未下

线，继续售卖； 

第一次置休 2 小时，第二

次置休 4 小时，第三次及

以上置休 1 天 

 

图片不符 餐品图片与实物严重

不符（品类／数量／

大小／颜色等）； 

第一次置休 2 小时，第二

次置休 4 小时，第三次及

以上置休 1 天 

 

餐品未按

备注制作 

商户没有按照用户的

订单备注制作商品； 

第一次置休 2 小时，第二

次置休 4 小时，第三次及

以上置休 1 天 

 

经营时间

内打烊 

用户在经营时间下

单，商户告知已打烊； 

第一次置休 2 小时，第二

次置休 4 小时，第三次及

以上置休 1 天 

 

联系不上

商家 

用户下单后，联系不

上商家的情况； 

第一次置休 2 小时，第二

次置休 4 小时，第三次及

以上置休 1 天 

 

三、【申诉处理】 

针对美团外卖给予商户违规行为的处罚，如商户认为不合法或不合理的，可向美

团外卖提起申诉。为了保证申诉的有效性，提高申诉成功率，商户申诉时需按照

美团外卖平台的要求提供完整、真实、有效的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聊天记

录、截图、链接、照片、录音、订单凭证、报案回执等。如商户提供虚假证明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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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即视为申诉不成功。 

附则 

一、【规范变更】 

美团外卖有权对本规范内容进行修改、补充或更新，并在该规范生效前通过美团

外卖商户后台管理中心、美团外卖网站公告等方式予以公告，上述公告一经发布

即视为已经单独通知到每一家使用美团外卖服务的商户；若商户在本规范内容修

改、补充或更新公告后继续使用美团外卖提供的服务，即视为商户同意遵守修改、

补充或更新的规范。 

二、【规范效力】 

本规范作为商户与美团外卖所签署协议的附件，与协议具有相同法律效力。合作

方违反本规范的，按照本规范、双方协议及其他管理规范进行处罚。 

三、【规范溯及力】 

发生在本规范生效之日前的行为，适用当时的规范进行处理；发生在本规范生效

之日后的，适用本规范。 

四、【生效】 

本规范最新修订日期为 2019 年 10 月 31 日,自发布之日起 7 日后生效。 

 

 


